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98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一般行政

一.事務管理業務

(一)研究發展考核

加強文書檔

案管理。

(二) 加強採購

財產管理。

二.會計業務

三.人事業務

四.政風業務

貳、港務行政

一.市港協調

二.港務管理

(一) 加強漁港

1.辦理研究、發展、考核、文書檔案管理。

2.完成現行檔案建檔20,023件。

依「政府採購法」、「事務管理手冊」及府頒相關規定，辦理庶務採購及

財產建檔管理。

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業務。

1.配合年度施政計畫及法令規定，籌編年度預算。

2.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執行年度各項預算，發揮預算執行之最高效益。

3.依照市府統計相關規定，加強統計資料之整理編報。

1.厲行人事公開、貫徹考、訓、用合一，以達專才專用、適才適用。98年

申請高普考試分發錄取人員計有5人，外補2人，內陞1人。

2.綜覈名實、信賞必罰，準確客觀考核及強化績效管理制度。各單位主

管確能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平時考核紀錄及獎懲等作為

年終考績重要參考依據，並依業務執行績效作準確客觀之考評，以

落實績效管理。

3.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促進公務人力國際化。本府海洋局通過英

語檢定人數達19人，達29.68%。

4.落實推動型塑學習性政府行動方案，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98年

平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79.08小時，數位學習時數12.62小時

辦理政風管理業務。

1.透過辦理專題演講、有獎徵答測驗、編印機關宣導刊物、轉發宣導資
料及各項會議時機，加強政風法紀宣導，使員工均能知法守法，不
致誤蹈法網。

2.辦理業務稽核、政風訪查、問卷調查，發掘業務弊端缺失，並廣蒐民
眾興革意見與建言，提供業管單位作為改進及推動業務革新之參據，
績效良好。

3.落實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工作，杜絕洩密案件及危安事故發生
確保機關人員設施之安全。

爭取市港合一。

98年度召開「高雄港市建設合一委員會」會議1次，討論市港建設案
件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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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規劃建設及
清潔維護

(二) 增進漁船

進出便捷及

泊靠效能

參、海洋行政

1.前鎮漁港

(1)完成前鎮漁港北岸港區消防系統修護工程。

(2)完成前鎮漁港碼頭路面整建工程。

(3)完成前鎮漁港疏濬補測監測工作。

(4)完成高雄市漁業文化館消防設備安全修繕工程。

2.旗津地區漁港
(1)完成中洲漁港船渠防舷材設置工程。
(2)完成中洲漁港路燈汰換工程。
(3)完成中洲漁港遮陽棚改善工程。
(4)完成旗津漁港海洋探索館外觀改善工程。
(5)完成旗津漁港漁具箱設置工程。
(6)完成旗津漁港自由長堤電力線路修復工程。
(7)完成旗津漁港木棧道修繕等工程。
(8)補助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處辦理紅燈碼頭地坪設施工程。

(9)完成上竹里、中洲漁港碼頭加高工程。

3.小港臨海新村漁港

(1)完成小港臨海新村漁港遊艇下水設施興建工程。

(2)完成小港臨海新村漁港碼頭修繕工程。

4.鳳鼻頭漁港：完成鳳鼻頭漁港碼頭修繕工程。

5.鼓山漁港

(1)完成鼓山漁港船渠防舷材設置工程。

(2)完成柴山漁筏泊靠處北堤消波塊加高工程。

(3)完成鼓山漁港哨船頭遊艇浮動碼頭 11-15號船席平台新建工程。

(4)辦理鼓山漁港浮動碼頭設施改善工程。

6.完成前鎮等 8處漁港清潔維護工作，總經費 458萬元，計清除廢棄
物970噸。

7.完成鼓山與旗津間小客貨船解體銷毀，收購之旗鼓航線客貨船共為
23艘，除 1艘交由國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保存外，餘 22艘已完
成解體銷毀。

8.違反漁港法處分及勸導，加強港區安全巡視及公共安全維護，
針對違反漁港法行為如氨氣外洩事件等事件開立處分書 8 件，
違規改善通知單59件，維護港區作業環境安全。

1.落實漁港多元化利用，計核准外國籍冷凍商輪進港卸魚 6件，工作
船進港作業33件。

2.審查漁船進出港1,390件，以隨到隨辦方式辦理，成效良好。
3.開立違反漁港法行政處分書8件，金額 66萬元。
4.收取漁港管理費約 1041萬元。
5.提供臨海新村漁港供遊艇下水 22次。
6.參加漁業署主管漁港之代管業務評比獲得優等，成果良好。 
7.鼓山漁港每日平均停泊遊艇 13.6艘，停泊率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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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一.海洋行政及管理

(一)一般業務

(二)海洋資源環

境保護

(三)海洋災害防

治

1.海洋事務之企劃、交流及發展。

(1)98年 4及 5月份計辦理3梯次「海洋污染防治體驗營」，俾達海
污防治向下扎根之效，參加學校計9所，參加學童數計360名。

(2)98年 3月、6月、9月、12月發行「海洋高雄」季刊共四期，每期
1,500冊。

(3)98年 11月 30日發行「海洋新契機」專輯 1300冊及光碟 1000片。
2.海洋事務協調處理。
98年 1月 16日、4月 22日、8月 26日、11月 27日參與本府災害防救
委員會議共 4次。

1.海洋資源之開發利用、生態保育、養護管理。

(1)98年 4月 20日執行補充性魚苗採購及放流，計執行放流點帶石
斑魚苗 22,000尾，藉以增加市轄海域魚類資源。

(2)補助東南沙漁民服務站維護等相關經費計新台幣 27萬元。

2.海洋環境之監測及保護。

(1)辦理「98年高雄市海域環境監測計畫」。

(2)每季執行海域環境採樣作業1次，全年共 4次。
(3)每季執行海域環境檢測作業1次，全年共 4次。
(4)持續更新並維護「高雄市海洋環境資訊系統」。

3.積極參與海洋環境資源保護組織，推動海洋環境及資源養護之工作

(1)參與珊瑚礁學會。
(2)參與海洋污染防治協會。
(3)98年 3月 28日至 4月 3日與國立中山大學合辦海資週活動，推

廣海洋資源保育。
(4)98年 10月 14日至 15日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辦「第 10屆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企業/私人部門參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

(5)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及臺灣國際法學會於 98
年 12月 6日舉辦「國際海洋法與漁業問題國際研討會」。

1.海污防治工作之協調聯繫與執行。

(1)98年 5月 6日至 8日辦理「98年度海洋污染防治專業訓練班」。
(2)執行海洋污染災害應變通報處理事件8件。
(3)執行市轄海域稽查47次，陸域稽查45次。
(4)辦理市轄海域海污空中監測聯稽專案計畫(雄鷹計畫)9次。

2.海洋污染防治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策定執行。

(1)98年 4月 15日召開「98年度高雄市海洋污染防治聯合防護體系
精進會議」。

(2)建置並維護「海洋污染防治展示室及宣導光廊」。

3.重大海洋污染應變演練

(1)98年 12月 17日假左營港東六碼頭協辦 98年度「海洋污染防治
示範觀摩」。

(2)98年 9月 29日與台船公司共同辦理「海域油污染防治緊急應變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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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海洋產業輔導及

管理

(一)扶植遊艇製
造業，根留
高雄

(二)辦理遊艇展

(三)籌辦遊艇產
業發展研討
會，吸取國
外經驗

(四)超低溫鮪魚
推廣行銷

1.本市已將遊艇產業列為旗艦產業，為因應本市遊艇產業發展，正推
動南星計畫區成立遊艇產業專區，本府已於 98年 2月 13日確定小
港區中林路以南約 100公頃之區域設置遊艇產業專區，並於 98年 7
月 10日召開第 2次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其結論略以應確定開發
主體後，再行研議中央與地方共有土地分割與配置問題。

2.海洋局 98年 7月 31日及同年 9月 3日分別邀請相關局處及中央經
建會、經濟部工業局及遊艇公會等單位召開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專區
開發主體相關事宜會議中，決議略以：由海洋局爭取經費，辦理委
託規劃，規劃內容包括專區配置規劃、開發主體、開發內容、開發期
程、開發經費、財務計畫、工程設計及設置期程等建議。海洋局99年
度編列 200萬元規劃費，徵選顧問公司辦理先期規劃作業。

3.為解決本市遊艇業者長年無法取得港區專用下水碼頭之問題，海洋
局已先行完成遷移小港臨海新村漁港輪渡站並騰出碼頭空間供遊艇
暫行吊放使用。另為提供遊艇製造業完善下水碼頭，經濟部工業局
委託本府興建下水設施，總計工程經費約 1.77億元，該工程已於

98年 9月 17日完工，同年11月 19日完成驗收，並於同年12月 28
日舉行啟用典禮，正式提供遊艇吊放使用。

98年 10月 3~6日辦理配合2009高雄海洋博覽會活動同時辦理，邀請
遊艇業者展出高級遊艇，讓民眾體驗產業成果，本次活動期間經統計
約有11萬人次前來參觀。

98年 8月 24日辦理「遊艇產業發展研討會」活動，計邀請遊艇相關產
官、學界共 120餘人參加。本次研討會並邀請具有20年辦理國際遊艇
展經驗之澳洲神仙灣國際船展總經理 Mr.Barry Jenkins 先生在會中
作經驗傳授，藉此汲取國際辦展經驗，並針對遊艇產業發展相關問題
交換意見。

輔導本市超低溫鮪魚業者參加98年 6月 23至 26日在台北舉行之「
2009台北國際食品展」，參觀人數計4萬 7千多人次；另亦輔導業者
參加98年 11月 5至 8日在高雄舉行之「2009高雄食品展」中海洋局所
設置「超低溫鮪魚海洋食品主題區」，辦理推廣行銷本市超低溫鮪魚生
魚片、握壽司展售及品嚐等，參觀人數達6萬人次。

爭取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450萬元辦理「高高屏跨域觀光發展規劃」委託

技術服務案，該規劃案內容主要係以高雄港之郵輪母港開發及以其為

中心建構高高屏海上藍色公路系統整體發展之規劃，預定於 99年 11

月完成規劃。

1.籌辦「2009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展」：
「2009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展」之主活動已於 10月 3-6日舉行，
其內容除海洋科技文化教育展示、海洋產業市集(海洋手工藝品、休
閒產業、海洋食品展、海洋生技產品等)、船舶展、遊艇展、環港觀光船
東沙特展、海洋音樂演唱會等活動外，另尚有一系列活動，計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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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五)發展郵輪母
港產業

(六)辦理海洋觀

光休閒遊憩

活動

(七)遠洋漁業管

理

月 26日至 9月 27日配合科工館辦理海洋高雄特展、7月 4日配合我
國帆船協會辦理2009高雄國際重型帆船邀請賽、8月 1-2日配合國
科會辦理研究船及探測儀器展、8月份每週六日配合高雄海科大辦
理蓮池潭水上活動體驗、8月 3-28日配合屏東教育大學辦理海流意
象百人展等，以上活動確實引領民眾對海洋之認識，增進民眾對本
市造船、漁業、遊艇、帆船、海洋科技研發等產業及海洋生態保育之
瞭解，以上參加活動之人數達11萬人次。

2.舉辦「2009高雄國際重型帆船邀請賽」：

為推廣全民運動，落實海洋首都、健康城市之施政目標，吸引國人

對重型帆船運動的了解與興趣，配合我國帆船協會於 98年 7月 4日

在本市西子灣至左營柴山海域辦理本項競賽，希藉由本項活動行銷

高雄市與高雄港，讓鄰近國家及國際友人瞭解高雄市的進步與熱情，

參賽之中外帆船計有12艘，選手有88人。

  。

1.健全遠洋漁業發展。

(1)持續約僱 3名觀察員，執行遠洋巡護任務，確保我遠洋漁船作
業秩序及執行護漁任務。

(2)配合中央加強宣導三大洋區遠洋漁業管理法規。
2.發揮國外基地功能。
(1)協助國外基地漁船及船員事務之處理。
(2)寄贈國外基地船員文康器材及書籍雜誌等，總經費約 12.1萬元。

3.漁船及船員之管理。

(1)受理遠洋漁船僱用之大陸船員申請進入境內水域及出港 308艘
次，核准大陸船員進、出港人數計3,658人次。受理大陸船員專
案搭機離境案件，計有62艘 179人次。

(2)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 775艘次，僱用外籍船員計
3,758人次。

4.促進漁業合作。

  協助受理對外漁業合作報備申請計23國，223艘次。

5.涉外事件處理。

  協助漁船主轉請中央處理涉外事件，98年度計協助處理2件。

1.核准漁船建造、改造、改裝 75件。
2.核發漁業執照339件。
3.核發漁船配油手冊281件。
4.核處漁船(員)各類違規計129件。
5.辦理收購漁船筏計44艘，總金額共 227,516,400元。
6.補助漁船檢查規費 836艘，共 476,600元。
7.補助高雄區漁會漁業專用及通訊電台營運經費 4,650,000元。
8.核發休漁獎勵金 442艘，總金額計17,197,200元。

1.核發漁船船員手冊6,990件及外國籍船員證 173件。
2.辦理大陸船員上、離船案件計285艘，共 5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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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肆、漁業行政

一.漁業行政及管理

(一) 漁業經營

管理

(二) 漁船船員

管理訓練

二.漁業輔導

(一)輔導本市漁
會加強組織
系統，健全
會務、財務、
人事

(二)漁業推廣

3.核發大陸船員識別證 270張。
4.辦理漁船船員經歷證明及職務代理共 811件。
5.辦理海上作業漁船緊急醫療諮詢服務23人次。
6.辦理高雄市休閒漁業發展規劃及推廣研討會。

1.高雄及小港區漁會辦理98年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會員代表、理監
事等選任人員屆次改選。

2.指導理、監事會議及代表大會進行，並核備會議紀錄。
3.98年 6月 10日辦理小港區漁會及 6月 9日辦理高雄區漁會 97年年
度考核，對業務、會務、財務辦理總檢。

4.強化漁會與漁民互動功能，提升服務漁民效能。

1.遴選加工廠商推出「海洋三寶禮盒」有效行銷本市大宗漁產品，目前
除全省黑橋牌門市、全省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家，並於
高雄市大樂量販店及台中以南法務部相關所屬福利社均設有「海洋

三寶」禮盒銷售據點。
2.發行高雄海洋食品推廣行銷手冊：
高雄市為我國遠洋漁業重鎮，海洋食品產業多元，尤其魚肉含豐富
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礦物質及優良蛋白質適合人體消化吸收。為
行銷高雄海洋特色產品，本府海洋局邀集高雄市水產加工業者提供
最新開發之主力產品資訊編印編印製作「2009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
艇展--海洋食品推廣行銷手冊」(計 8,000冊)，將海洋食品產業與
食魚文化訊息藉食品展及各種行銷推廣活動廣為發放，提供消費者
選購優質海洋食品。

3.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辦理「台灣製造‧尚讚－活力‧優質
‧健康」活動：
農糧署為刺激經濟景氣，提升民眾消費意願，於 98年 2月 28日至
3月 1日假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廣場舉辦「台灣製造‧尚讚－活力‧
優質‧健康」活動。將國內生產的優質農漁產品群集高雄展售。本府
海洋局為積極推廣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食品，除現場提供美味燒烤
魷魚及秋刀魚各600尾供民眾品嚐外，並備有秋刀魚推廣食譜手冊
免費供民眾索取，以加深民眾對魷魚及秋刀魚產品的認識。

4.配合港都電台舉辦「港都星光小學堂‧國小社團才藝競賽」活動：
港都電台於 98年 4月 25日假本市音樂館戶外廣場舉辦「港都星光
小學堂‧國小社團才藝競賽」活動，本府海洋局配合活動現場辦理
推廣行銷本市大宗漁獲物，藉以提倡國人食用營養、衛生、新鮮之本
市大宗漁產品，並安排於活動時段免費提供燒烤魷魚 550尾分送民
眾品嚐，以加深民眾對魷魚漁產品的認識。

5.辦理「海洋食品展」：
(1)為推廣行銷本市遠洋大宗漁獲物(鮪魚、魷魚、秋刀魚)及輔導

本市水產加工產業，本府海洋局特配合「2009高雄海洋博覽會
暨遊艇展」於 98 年 10月 3~6日與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
會統籌共同辦理辦理「2009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展－海洋食
品展」活動，提供參展廠商行銷精緻漁產品及品牌意象行銷。

(2)為輔導本市水產加工廠商並拓展本市遠洋大宗漁獲物魷魚、鮪魚
秋刀魚等內、外銷市場及提高漁獲物附加價值，與台灣區冷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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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工業同業公會以共同辦理方式，參加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於 98年 11月 5日至 8日假高雄巨蛋辦理之「2009高雄食品
展」。並於展覽會現場展售精緻漁產品及舉辦品嚐試吃活動，藉
以提升台灣漁產品知名度及瞭解消費者反應作為品牌意象行銷
場所。「2009年高雄食品展覽會」總展位數達237展位，國內外
參展廠商 142家。本屆展覽活動共計4天，估計參觀人數約有6
萬人次，展出規模乃歷屆之最，觀展人潮盛況空前。

6.辦理「海鮮小吃料理王競賽」：
配合「2009年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展」於 98年 10月 3日辦理「海
鮮小吃料理王競賽」，以推廣高雄市大宗海鮮食品魷魚。

7.辦理「台灣海洋產業系列座談會—大宗水產品之產銷」座談會：
為對我國海洋產業目前運作情形進行檢視，海洋局特委託中華民國
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於 98年 9月 30日辦理海洋產業系列座談會，
期藉由專題報告及綜合討論提供多樣化之思考，作為政府施政參考。
本次與會專家學者與到場業者主要針對「保稅倉庫」、「外籍運搬船
裝卸漁獲」、「大宗漁獲拍賣」等三項議題交換意見。礙於討論議題所

涉及法規多非地方主管機關之職權範圍，本次座談會無法立即產生
具體之地方作為，但這場座談會結合了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實
際從事漁業產業的從業人員，透過對談，交換意見，以瞭解對方的
思維與考量，這正是這場座談會的價值所在，因為「瞭解」是解決問
題的開端。

8.採購紅麴秋刀魚罐頭 820打，配合活動推廣並分送漁業有關機關團
體品嚐試吃，藉以促銷推廣本市遠洋大宗漁獲物。

9.獎勵補助漁民購買使用新式、省能源漁機具，共補助船外機18件，
計180,000元。

10.為輔導漁民選擇優良飼料，提昇養殖經濟效益，辦理水產飼料採
樣 2件，將樣品送請指定研究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化驗飼料中添加藥物、飼料登記成分、重金屬
黃麴毒素、戴奧辛及多氯聯苯等，並將分析結果提供養殖漁民參考

11.輔導本市漁會辦理漁事、四健、家政推廣教育。
12.定期、不定期派員輔導、考核、檢查市場業務。
13.開放「高雄市漁業文化館」供民眾參觀，計有70個學校團體 4,553

人次參觀。

動力漁船保險

依據「高雄市動力漁船保險補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本市籍 100噸以
下漁船保險，98年 1月至 12月 31日止計357艘次投保，補助保險費
共計12,109,067元。

1.依據「高雄市漁業災害救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漁業災害救助，98
年 1月至 12月 31日止辦理漁民災害死亡計 5件，失蹤 3件，漁船
沉沒 5件，共發放救助金 1,900,000元。

2.辦理「八八水災漂流木撞擊漁船(筏)致受災專案救助計畫」案：
本市申請辦理救助之船筏共計131艘，申領之救助金額共計新台幣
3,923,226元(救助經費-分配比例為農委會漁業署救助比例 80%，
縣市政府自籌20%)。其中高雄區漁會申請辦理救助之船筏共計94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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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漁業保險

陸、漁業救助

柒、漁業福利

申領之救助金額共計新台幣 2,686,400元；小港區漁會申請辦理救
助之船筏共計37艘，申領之救助金額共計新台幣 1,236,826元。

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輔導漁會辦理該項津貼發放
作業，98年 1月至 12月底止共計核撥新台幣 71,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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